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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三维丝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本着谨慎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三届

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  

1、关于解聘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 

公司目前只有五名董事，不足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二，且没有董事

长，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增补董事，选举出新的董

事长。鉴于本次会议审议的解聘董事会秘书的议案，未经公司董事长

提议，我认为本次临时董事会《关于审议解聘王荣聪先生的董事会秘

书职务议案》从程序上不符合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。 

2、关于解聘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副总经理的聘任和解聘应经总经

理提名，鉴于本次会议召开前未收到总经理的相关提议，我认为本次

临时董事会《关于审议王荣聪先生的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》从程序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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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。 

3、关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担保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，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

保有助于促进各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，且各公司财务状况稳定，

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。董事会对上述议案审

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没有

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，我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

范围内各子公司担保的事项，并在操作中加强对担保事项的管理。 

4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

金不会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，可以保证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

行，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效

益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有利于公

司的持续发展，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因此，我同意使用募集

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（支付购买资产当中的现金对

价部分）的自筹资金，置换金额为 12608.64 万元。 

5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尽快妥善使用募集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，但

我认为剩余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应待补选新任董事完成后，由全体董

事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讨论确定，不宜在此过渡期内决定剩余募集

资金的使用，在现在这种特殊时期，我对此事项无法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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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对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)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智勇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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